
附件 2

黄山市休宁县人民检察院转移支付 2024 年
度绩效自评报告

按照《黄山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

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黄财绩〔2025〕

45 号）要求，休宁县人民检察院于 2025 年 3 月对 2024 年中

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开展了绩效评价，现就评价情况报告如

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政法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总

额为 250 万元。其中：中央政法补助 130.43 万元，省级政

法补助 119.57 万元。按资金性质分类：当年办案业务经费

222.98 万元、装备业务经费 27.02 万元。
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
2024 年度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到位 250 万元，实际到

位率 100%，其中：中央政法补助 130.43 万元，省级政法补

助119.57万元；办案业务经费222.98万元,实际到位率100%、

装备业务经费 27.02 万元，实际到位率 100%。
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


项目资金主要用于“刑事、民事、行政、公益诉讼”四

大检察办案支出。

（1）2024 年度办案业务案件审结数 650 件，办案业务

经费实际支出 222.98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99.94%。

（2）2024 年度装备业务购置数 10 件，指标完成率 100%，

装备业务经费实际支出 27.02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100%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，必须按照<安徽省政法经费分

类保障管理办法>确定办案业务经费的开支范围列支各项支

出，并设置明细账，确保专款专用。装备业务经费购置，严

格按照县级检察院基本业务装备配套标准执行。除省级集中

统一采购外，其余采购在徽采云平台按程序进行采购。装备

经费列支各项支出，转账需附有效票据、固定资产配置申请

表、采购合同、验货单等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政法工作的决策部

署，牢牢把握“稳进、落实、提升”的检察工作主题，坚持

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以办案为中心的工作导向，守初

心、担使命，护航经济社会发展，勇担当、善作为，推动共

建共享共治，转理念、强定力，全面持续推进“四大检察”

发展。

2024 年度办案业务案件审结数 650 件，业务装备购置数



10 件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办案业务经费实际支出 222.98 万

元，预算执行率 99.94%；装备业务经费实际支出 27.02 万元，

预算执行率 100%。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A、办案业务经费绩效目标及指标情况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数量指标：2024 年检察业务案件审结数 650 件，

指标完成率达 108.33%。

（2）质量指标：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办案业务的比例

89.19%，全年实际完成 249.86 万元，年度资金预算执行率

99.94%，其中办案业务经费实际支出 222.85 万元，预算执

行率 99.94%，全年案件办结率达 95%。全面受市财政、驻检

察院纪检组及相关业务部门检查监督，程序规范，审核完备，

监督到位。

（3）时效指标：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下拨及时性达

到 100%。

2.效益指标和可持续影响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社会效益指标：化解社会矛盾明显，为经济社会

发展提供良好环境；保障检察办案及检察监督有效开展，成

效较高。

（2）可持续影响指标：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成效较高；

明显对基层检察机关办案经费保障力度持续加强。

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办案业务案件质量达到检察质效要求，提高了人民群众

对检察工作的满意度，满意度达 95%。

B、装备业务经费绩效目标及指标情况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数量指标：2023 年装备业务购置 10 件，当年实际

已完成购置金额 27.02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100%。

（2）质量指标：转移支付资金用于装备业务的比例为

10.8%。当年实际已完成购置金额 27.02 万元，全年检察信

息化水平完成率 80%。全面受市财政、驻检察院纪检组及相

关业务部门检查监督，程序规范，审核完备，监督到位。

（3）时效指标：业务装备采购及时性达到 100%。

2.效益指标和可持续影响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社会效益：促进改善办案基础设施和办案条件，

成效较高。

（2）可持续影响指标：对基层检察机关业务装备经费

保障力度持续加强成效明显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保障办公办案设备正常运转，提高办案业务质量，提高

了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满意度，满意度达 95%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2024 年度中央政法转移支付实现预算和绩效目标要求，



基本没有偏离绩效目标情况发生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绩效评价运用在绩效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。绩效

评价之所以能够发挥激励作用，并不仅仅是依靠绩效分数本

身，而是与绩效分值相关联的其他方面，绩效结果在一定程

度上是公开的，本单位已在电子政务平台及本院网站予以公

开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各级巡视、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。

六、附件

转移支付区域（项目）绩效目标自评表


